
农忙饮酒解乏 侥幸驾车被查

道路不是赛车场
耍酷飙车法不容

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非法改装车时常
飙车“炸街”。车主自以为很酷炫，实则令人
厌烦，个别非法改装车辆耍酷“炸街”、招摇过
市，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和公共安全，影响
群众正常生活。

近日，兴安盟公安局交管支队扎赉特旗
大队联合大队指挥中心在音德尔镇区针对酒
驾醉驾、机动车非法改装飙车“炸街”违法犯
罪行为开展集中治理时，执勤民警接到大队
指挥中心指令称，有数辆“炸街”电动摩托车
正驶往中心西街方向。接到指令后，执勤民
警迅速前往拦截，并在中心西街方向将其拦
停。经查，共有四辆电动摩托车属于非法改
装，驾驶人均是未成年人。

随着天气转暖，夜晚道路上散步的群众
较多，电动摩托车驾驶人为追求刺激频繁猛
踩油门，故意使发动机和排气筒发出巨大的
噪音严重扰民，且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因
涉案驾驶人是未成年人，该大队立即联系其
监护人，并将车辆依法扣留。同时，执勤民警
向驾驶人讲解了飙车“炸街”的危害，教育规
劝其杜绝交通违法行为，遵守交通法规，安全
文明出行，并责令其监护人要加强管教，提高
安全意识。 （张娜）

集齐违法“全家桶”
一男子被从重处罚

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准驾车型不
符、饮酒后驾驶营运车辆，每一项拿出来都是
极其严重的违法行为，而锡林郭勒盟西乌珠
穆沁旗就有这么一位驾驶人，集齐了以上违
法行为“全家桶”。

近日，锡林郭勒盟公安局交管支队西乌
旗大队民警在对一辆重型仓栅式货车（营运机
动车）进行例行检查时，发现车厢内散发着浓
烈的酒味，驾驶人吴某存在酒后驾车嫌疑。经
呼气式酒精检测仪检测，吴某血液酒精含量
56mg/100ml，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在进一步检查中，民警发现吴某已不是
初犯，2024年3月11日，吴某就因饮酒后驾驶
机动车被处以2000元罚款、驾驶证记12分、
暂扣6个月的处罚。时隔两个多月，吴某再
次因酒驾被执勤民警查获，且吴某驾驶证为
C1本，驾驶的车辆为货运（营运）性质，其行
为已构成驾驶证被暂扣期间仍饮酒后驾驶与
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相符合的货运（营
运）机动车上道路行驶。

最终，吴某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拘
留十五日，并处 7500 元罚款、吊销机动车驾
驶证、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
处罚。 （哈斯木其尔）

夫妻吵架借酒消愁
醉驾散心雪上加霜

近日，通辽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开鲁县大
队岗勤中队在辽河大街开展酒驾醉驾专项行
动时，一辆白色轿车自东向西驶来，执勤民警
依法将车辆拦停后，对车辆和驾驶人进行了
例行检查。

经呼气式酒精检测仪检测，驾驶人刘某
某体内酒精含量 191mg/100ml，涉嫌醉酒后
驾驶机动车。经抽血检验，刘某某的血液乙
醇含量139.75mg/100ml，属于醉酒驾驶机动
车。

经执勤民警询问得知，当日刘某某与妻
子因家庭琐事发生矛盾，一气之下，刘某某独
自出门喝闷酒解忧愁，醉酒后的刘某某开车
出来散心，中途被民警查获。

目前，公安机关已立案，正在进一步侦
查中。 （孟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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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通辽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开鲁县大
队街基中队民警在辖区巡逻时，发现一辆由
西向东行驶的灰色小型面包车走走停停，行
迹可疑，民警立即示意其停车。

经查，民警发现驾驶人王某某涉嫌酒后
驾驶机动车。随即，民警要求驾驶人配合进
行呼气式酒精检测。但是在检测过程中，王

某某以各种理由不配合检测，且反复念叨着
就是种地累了，喝点酒解乏。之后，经民警多
次劝导，王某某才配合完成了检测。经呼气
式酒精检测，王某某体内酒精含量 37mg/
100ml，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经民警进一
步查询得知，王某某驾驶的车辆未缴纳保险，
属于逾期未检验车辆。

王某某称，当天自己帮助朋友种地，中
午在朋友家喝了两瓶啤酒想解解乏，之后，抱
着侥幸心理从朋友家绕小路回家，没想到还
是遇到了巡逻的交警。

最终，交管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对王
某某饮酒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给予罚款

1000元、驾驶证记12分、暂扣6个月的处罚；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
八条第一款规定，对王某某驾驶未缴纳保险车
辆上道路行驶给予罚款1100元的行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
三条规定，对王某某车辆逾期未审验违法行为
给予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 （李丽 孟祥婧）

通过路口未让行 疏于观察共担责
人们常说，行经路口要一慢、二看、三通

过，特别是在通过无交警指挥和无交通信号
的路口时更要多观察，减速慢行，但不少驾
驶人疏于观察、随意抢行，极易引发道路交
通事故。

近日，兰某某驾驶一辆栏板低速货车沿
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天山镇汉林巷由西向
东行驶。当货车行驶至前进路交叉口直行
通过时，与沿前进路由南向北直行通过路口
的刘某某驾驶的小型轿车相撞，导致双方车
辆受损。

事故发生时，该交叉路口未设置交通信
号，也无交警指挥。视频显示，兰某某驾驶
货车进入路口前未停车观察，通过路口时也
未让右方来车先行。兰某某的过错行为是

该起交通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刘某某驾
驶轿车通过路口时也存在疏于观察的过错，
是该起交通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

该起事故中，兰某某的行为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
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机动车通过没有
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交
叉路口，除应当遵守第五十一条第（二）项、
第（三）项的规定外，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二）没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在进入路
口前停车瞭望，让右方道路的来车先行”的
规定，负事故主要责任。刘某某的行为违反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
十二条第一款“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
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

全驾驶、文明驾驶”的规定，负事故次要责
任。

交警提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机动车通过没有交
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
路口，除应当遵守第五十一条第（二）项、第
（三）项”的规定外，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让优先通行
的一方先行；（二）没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
的，在进入路口前停车瞭望，让右方道路的
来车先行；（三）转弯的机动车让直行的车辆
先行；（四）相对方向行驶的右转弯的机动车
让左转弯的车辆先行。

（王岩）

近日，自治区公安厅交管局高速公路
二支队奈曼大队八仙筒中队民警接到群
众举报称，在 G45 大广高速 624 公里处一
辆灰色小轿车逆向驶进东明服务区。

接到举报后，执勤民警立即赶往现
场，很快将逆行车辆拦截。经询问得知，
该驾驶人关某从奈曼旗前往东明镇，由于
油表灯亮了，想去服务区加油，因车速过

快加上路况不熟，错过出口，所以逆行驶
进了服务区。令人没有想到的是，民警在
对驾驶人关某进行处罚时，发现该驾驶人
竟然没有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随后，交管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
第一项、第二款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

法》第六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给予关某
罚款2000元的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以及《内蒙
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三项的规
定，给予关某罚款 200 元、并处行政拘留
七日的处罚。

（李文双）

近日，康某驾车沿国道303线自西向东
行驶，当康某行驶至迎宾路与国道303线交
叉路口准备左转时，一辆沿国道303线自东
向西直行的货车向康某鸣笛、闪灯示意，但
康某并未顾及对方的提醒继续左转。随即，
两车发生了碰撞，事故造成小型汽车驾驶人
受伤、双方车辆不同程度损坏的道路交通事
故。

事故发生后，赤峰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巴
林左旗大队民警立即赶往现场。经勘查发
现，小型汽车的气囊已经弹出、车辆右侧受

损较重，货车有超载的嫌疑。随后，经民警
核查，刘某驾驶的自卸型货车限载16070kg，
实载 42450kg，超载 164.16%，超载使货车刹
车距离延长，增加了此次交通事故的危险
性，所幸刘某经过路口时提前减速，否则后
果不堪设想。

此次事故中，康某驾驶车辆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
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三项有关规定，承
担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刘某驾驶车辆违反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
例》第五十四条第一款有关规定，承担此次
事故的次要责任。

交警提示：
“降速、亮尾、控距”是我们在日常道路

行驶中，确保安全的重要手段。另外，转弯
车辆要让直行车辆。货车超载，不仅使车辆
长期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还会导致车辆的
制动和操作等安全性能迅速下降，为了自己
和他人的安全，货运驾驶人不要超载运行。

（张丰）

无证上高速 逆行被查处

小车抢一时之快 货车受超载之害


